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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完成對中國工商銀行（泰國）股份有限公司之

退市自願要約收購

茲提述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09年9月29日發出的關於本行擬發出之
購買中國工商銀行（泰國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工銀泰國」，前稱泰國ACL銀行）全部已發行股
份的自願要約收購（「自願要約收購」）的公告及本行於2009年10月12日發出之股東通函，
以及本行於2010年4月21日發出之關於自願要約收購交易完成的公告。

本行董事會宣佈：於自願要約收購完成後，工銀泰國及本行向泰國證券交易所（「泰交
所」）提交了關於工銀泰國股份從泰交所退市（「退市」）之申請，並向泰國央行及泰國財
政部提交了關於本行增持工銀泰國之外資股份比例直至100%的有關申請（與向泰交所提
交之退市申請合稱「各項申請」）。所有關於各項申請的泰國有權當局之必要政府及監管
批准已於2010年12月21日取得。於2010年12月27日，本行就非由本行持有之所有工銀泰
國已發行股份（即43,702,060股普通股及182,284股優先股，合計相當於工銀泰國約2.76%
的全部已發行及有投票權股份）發出關於退市的自願要約收購（「退市要約收購」）。退市
要約收購項下之要約期間自2010年12月28日開始並於2011年3月3日屆滿。

退市要約收購已於2011年3月8日完成，工銀泰國之股份於泰交所上市及交易至2011年3
月18日，2011年3月18日為工銀泰國股份之最後交易日。本行在退市要約收購項下已購
得7,276,848股工銀泰國普通股及73,533股工銀泰國優先股（合計相當於工銀泰國約0.46%
的全部已發行股份）。

於退市要約收購完成后，本行持有1,553,563,401股工銀泰國普通股及355,581 股工銀泰國
優先股，合計相當於工銀泰國約97.70%的全部已發行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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